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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建设

专家咨询小组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建设工作大格局，建立

健全民主科学决策咨询机制，促进口岸建设决策咨询工作规范化、制

度化，成立口岸建设专家咨询小组。

第二条 专家咨询小组是为贯彻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

案》关于口岸建设工作部署要求而设立的高层决策咨询、参谋机构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三条 专家咨询小组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口岸建设重大决策提

供咨询意见、参考建议或预案。其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对系统谋划构建口岸建设工作大格局、全力推进封关运作

口岸建设具有全局性、战略性、长远性的重大问题，组织力量开展调

查研究，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为封关运作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关于口岸建设的重

大决策、重要规划，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三）为推动口岸建设、促进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，

推进体制机制创新，创造优良法治环境，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对与口岸相关的重大政策、举措等，开展专项调研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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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
第三章 专家聘任及解聘

第四条 专家咨询小组的专家实行聘任制，按照“开放、自愿、

择优”的原则,主要从熟悉海关、海事、边检，以及交通、港航、机

场等管理业务领域中公开选聘 10 名专家，以保障专家咨询意见的科

学性、代表性、可操作性。入选专家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政治、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，遵纪守法，客观

公正，热心决策咨询工作。

（二）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、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熟悉本专业领域

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，是学科领域带头人或所从事行业的权威人士。

（三）在相关领域内有突出特长或取得特别突出成绩的，可适当

放宽入选条件。

（四）未因违反法律法规、党内法规或职业道德而受到刑事处罚

或纪律处分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决策咨询工作。

第五条 专家的选聘程序：

（一）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通过网上和现场公开报名的方式，

广泛征集专家自荐或推荐人选情况。

（二）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根据报名情况，按照公平公正公

开原则，综合考虑报名人员的工作经验、业务能力、优势特长、行业

影响力等方面内容进行审核、评议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拟定

专家人选建议名单。

（三）专家人选建议名单提交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研究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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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向社会统一公告。

（四）正式入选的专家，由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颁发聘书，

并享受和承担相关的权利、义务。专家每届任期三年，到期可连续聘

任。

第六条 被聘任的专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由口岸建设工作

专班办公室提请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予以调整或解聘：

（一）发生违纪违法行为；

（二）因工作岗位变动不能继续履行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职责；

（三）个人因各种原因主动提出辞去专家咨询小组专家职务；

（四）其他不适应口岸建设咨询工作需要的情况。

第七条 专家辞去聘任应当以书面方式向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

公室提出，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研究后提请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

导小组决定是否同意解聘。自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收到相关决定

之日起，专家职务自行终止。辞去聘任后，专家咨询小组原专家仍应

承担本规定相关保密义务。

第四章 工作制度

第八条 专家咨询小组就下述事项开展咨询研究：

（一）对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委托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咨

询研究。

（二）根据贯彻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》的工作需要，

自主确定若干重要咨询研究课题，组织相关专业、领域的专家进行咨

询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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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家咨询小组提出的咨询意见和建议，由口岸建设工作专

班办公室以内刊《咨询参考》形式，报送口岸建设工作专班领导小组

及有关部门。本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的咨询事项，专家咨询小组可

以采取咨询座谈、书面建议、方案论证等形式，提供咨询成果。

第九条 专家咨询小组建立定期活动制度，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

全体大会，交流工作，研讨问题。专家咨询小组可根据咨询事项需要

召开不定期专题会议。定期会议、不定期专题会议均由口岸建设工作

专班办公室负责召集。

专家咨询小组对会议形成的决策咨询意见和建议，承担解释说明

的义务。

第十条 专家咨询小组可采用信函咨询的形式开展工作，专家

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书面反馈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五章 工作条件

第十一条 专家咨询小组相关工作经费纳入口岸建设工作专班

办公室年度预算，具体包括行政运转经费（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劳务费、印刷费、资料费等）、咨询顾问费、课题研究经费

以及专家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其他费用。

第十二条 专家咨询小组相关工作经费，按照省财政厅、省商

务厅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可协助专家咨询小组到各

有关单位了解情况，查阅数据、资料和相关信息。专家应遵守保密规

定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供或以个人名义发表咨询成果或相关内容，



- 5 -

并主动回避有利害关系的咨询事项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口岸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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